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职业病诊断医师队伍建设，规范职业病诊断医师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职业病诊断医师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省实行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和资格审定制度。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诊断医师的监督管理工作。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全省职业病诊断医师的资格审定和培训考核工作，委托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资格审定机关）承担辖区内职业病诊断医师的申请受理、材料审查、证书颁发等资格审定工作。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全省职业病诊断医师的技术培训和日常考核工作。
第五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规范，提高执业水平，依法在执业范围内从事职业病诊断、鉴定和职业健康检查等工作。

第二章　资格审定
第六条　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的医师应当取得《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医师执业证书；
（二）具有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职业病诊断标准；
（四）从事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五）按规定参加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相应诊断专业类别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人员应当根据其医师执业范围，选择一个或者多个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申请（执业范围与专业类别对应关系见附表1）。
第七条　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分为：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二）职业性皮肤病；
（三）职业性眼病；
（四）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五）职业性化学中毒；
（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七）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八）职业性传染病；
（九）职业性肿瘤；
（十）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十一）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十二）其他职业病。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医师，可以向资格审定机关提出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审定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申请表（见附表2）；
（二）《医师执业证书》；
（三）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四）与申请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的三年以上工作经历证明；
（五）《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
第九条　对符合受理要求的，资格审定机关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受理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一份归入档案备查。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资格审定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不符合受理要求的，资格审定机关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一份归入档案备查。
第十条　资格审定机关应当在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
（一）对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一条　对准予许可的，资格审定机关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颁发《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

第三章　变更与注销
第十二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向资格审定机关申请变更。
（一）医师执业注册事项发生变更的；
（二）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发生变化的。
第十三条　申请变更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变更申请表（见附表3）；
（二）医师执业注册事项发生变更的，提交变更后的《医师执业证书》；
（三）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发生变化的，需要提交与变化的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相对应的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和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
（四）《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原件。
第十四条　资格审定机关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对准予变更的换发《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沿用原证书号。发证日期为准予变更日期，在该日期后加注“变更”字样。
第十五条　《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遗失的，应当向原资格审定机关申请补发。补发的《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沿用原证书号。发证日期为准予补发日期，在该日期后加注“补发”字样。
第十六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资格审定机关应当依法办理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注销手续：
（一）主动申请注销的；
（二）不再满足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至四项规定条件之一的；
（三）《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未再次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职业病诊断医师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发现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通报资格审定机关。

第四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七条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依据《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开展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工作。
第十八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内容应当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标准、职业病诊断能力以及典型职业病诊断案例分析等。培训学时不少于十六个学时。
第十九条　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分为以下九类：
（一）基础理论培训；
（二）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三）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能力培训；
（四）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
（五）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六）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七）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诊断能力培训；
（八）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
（九）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培训。
第二十条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通过理论考试与实践能力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将培训结果报送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实践能力考核时，应当根据不同类别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设置关键考点。
第二十一条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向培训考核合格人员颁发《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有效期三年。
第二十二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每年接受与职业病防治相关的省级以上继续医学教育。
在《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前，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再次参加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届满后未再次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不得从事相关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实施职业病诊断、鉴定和职业健康检查时，应当亲自诊查、调查，签署有关证明文件，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违反以上规定的，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六条等处理。
第二十四条　资格审定机关应当定期公布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审定、变更与注销的名单，并报送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加强对本机构职业病诊断医师的业务水平、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考核管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2026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2月28日。本办法施行后，原《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办法》（苏卫规（职健）〔2021〕2号）废止。













附表1
医师执业范围与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对应表

	医师执业范围
	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

	内科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噪声聋）、职业性化学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其他职业病

	外科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尘肺病）、职业性皮肤病（化学性皮肤灼伤）、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手臂振动病）、职业性肿瘤、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其他职业病[股静脉血栓综合征、股动脉闭塞症或淋巴管闭塞症（限于刮研作业人员）]

	眼耳鼻咽喉科专业
	眼科
	职业性眼病、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激光所致眼（角膜、晶状体、视网膜）损伤]、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放射性白内障）

	
	耳鼻咽喉科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噪声聋、铬鼻病、爆震聋）

	皮肤病与性病专业
	职业性皮肤病

	精神卫生专业
	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职业病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其他职业病

	医学影像和
放射治疗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尘肺病）、职业性化学中毒（氟及其无机化合物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减压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病理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尘肺病）

	全科医学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其他职业病

	急救医学专业
	职业性皮肤病（化学性皮肤灼伤）、职业性眼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中暑、高原病、航空病、激光所致眼（角膜、晶状体、视网膜）损伤、冻伤]、其他职业病

	康复医学专业
	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口腔专业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牙酸蚀病)

	公共卫生专业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其他职业病

	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
	参照以上对应关系，按照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二级诊疗科目对应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诊断项目。


注：1.公共卫生专业医师均可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从事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工作的应当提交上一考核周期职业病诊断或报告相关类别职业病、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佐证材料后申请该类别专业类别。
    2.不在表中所列医师执业范围且已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其他专业执业医师，可以选择表中所列医师执业范围（限一个专业）参加相应类别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取得《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方可保留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专业类别按合格证书上的专业类别审定。


























附表2


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申请表







申　请　人　姓　 名：                         

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供执业医师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审定使用。填写的内容应经单位人事组织或档案管理部门审核认可。
2、一律用黑色钢笔或水笔填写，内容应具体、真实，字迹端正清楚。
3、“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4、专业学习及培训简历应从中学毕业后填起。
5、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照片处

	籍   贯
	　
	民族
	　
	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执业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本人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
时间、聘任
单位
	　

	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取得时间、审批机关
	　

	所附资料清单
	□1. 《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申请表》；
□2. 《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3. 中级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4. 与申请的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相关的3年以上工作经历证明；
□5. 与申请的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相对应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

	申请职业病
诊断专业类别
	□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 2.职业性皮肤病      
□ 3.职业性眼病　　　　　　　　　　　　　　□ 4.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5.职业性化学中毒　　　　　　　　　　　　□ 6.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7.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8.职业性传染病  
□ 9.职业性肿瘤　　　　　　　　　　　　　　□ 10.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 
□11.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 　　　　　　 　　□ 12.其他职业病  

	二、专业学习及培训简历

	起止时间
	学校及系、专业或培训班名称(举办单位)
	毕(肆、结)业
	学历
	学位

	
	
	
	
	

	三、从事职业病防治相关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技术职务
	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证明人

	
	
	
	
	

	本人专业技术工作述评(专业技术特长、成就、公开发表论文、专著等)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执业机构(单位)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附表3
江苏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变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执业机构名称：                                          
执业机构地址：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资格证书编号：苏卫职医-（      ）号
发生变更情况：
1、医师执业注册事项发生变更的                     □
2、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发生变化的                   □
申请变更内容：
1、原《医师执业证书》执业注册事项
执业地点：
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
变更后《医师执业证书》执业注册事项
执业地点：
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
2、原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
   变更后职业病诊断专业类别：      
       

申请人签字：         
所在执业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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